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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（修訂）單位 文件類別 文件編號 

心理健康科毒品防制及精神衛生股 作業標準(S) 05 

訂 定 （修 訂） 紀 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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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局)衛心精 S05-封面 



 

填寫「四聯單」及交給病人與指定親友(註 6) 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心理健康科流程圖 

臺南市社區(疑似)精神病人滋擾處理及護送就醫作業規範 
 

權責單位            作業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期限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現場警察、消防人員依家 
屬、報案民眾描述狀況是否 
為精神疾病引發(註 1) 

是 

評估有無明顯外傷或生理
疾病，並聯繫醫院 

護送就醫至設有精神科的綜合醫院
之指定精神醫療機構(註 5) 

非上班時間 上班時間 

聯繫所轄衛生所，視需要 

派員前往共同處理 

是 

否 

否 

現場警察人員撥
打委辦諮詢專線
(06)2795019# 
1111(或 1022) 
，由醫護人員提
供線上送醫建議
(註 2) 

是 

是否符合精神衛生法第 32
條規定啟動護送就醫(註 3) 

否 
提供醫
療及相
關資源 
，將結
果回覆
轉介單
位 

出現攻擊破壞或 
有自傷傷人行為者 
或有傷害風險者 

是 

否 

立即聯繫 110/119 

電話/轉介單等方式通報衛生局

(所) 

受理單位確認個案基本
資料及通報原因、需求 

是否為 
精神疾病
引發之社
區滋擾情
形(註 1) 

否 

轉

介

相

關

單

位 

衛生局/經陳核單
位主管後派案 
衛生所/自行接案
主管 

公衛護理師家訪 

是 

(局)衛心精 S05-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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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版：110.03.10 

1.非疑似精神病 
  人，為一般社 
  區滋擾行為， 
  如：酒醉、吸 
  毒後混亂行為 
  ，家庭成員間 
  衝突或人際間 
  衝突。 
2.犯罪行為。 

 
以上狀況，逕由
警察機關依警察
職權行使法、社
會秩序維護法、
家庭暴力防治法
或依相關司法程
序辦理。 
 
 

護送就
醫至指
定精神
醫療機
構 
(註 4) 

社區(疑似)精神病人 

 


